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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食品行业协会团体标准项目建议书
	建议项目名称

(中文)
	 陈皮饮料
	建议项目名称

(英文)
	 Chenpi Beverage

	制订或修订
	☑  制订
	□ 修订
	被修订标准号
	T/GFPU XXXX-XXXX

	牵头单位
	广东省食品行业协会饮料专业委员会
	计划起止时间
	2026.6-2027.7

	联合单位
	待定

	联系人
	
	电话
	
	邮箱
	

	目的﹑意义或  必要性
	随着国民健康消费意识提升，陈皮应用场景已从传统入药、入膳、入茶拓展到饮料等快消品领域，“新式养生”消费不断升温，据《2025—2030年全球及中国陈皮行业市场现状调研及发展前景分析报告》，陈皮茶饮市场正以35.4%的年均增速增长，预计2026年市场规模将达53.2亿元。然而，当前我国尚无专门针对陈皮饮料的国家或行业标准，企业多参照GB 7101—2015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饮料》自行制定企业标准，标准不统一、品质参差不齐问题突出，行业对规范标准化的需求日益迫切。制定《陈皮饮料》团体标准，旨在填补这一标准空白，从原料源头到消费终端建立统一、科学、可追溯的技术规范。

一、制定标准的必要性

（一）国标、行标空白，行业长期无统一判定依据

目前国家强制性食品安全标准仅规定污染物、添加剂通用限值，没有专门针对陈皮饮料的产品分类、原料准入、陈皮投料量、陈化年限、风味物质、工艺、标签标注、真伪判定专项标准。各企业自行制定企业标准，指标口径不一，监管抽检、商超入驻、招投标、第三方检测均缺少统一判定标尺，监管执法与市场监管存在盲区。

（二）上游陈皮原料乱象向下游传导，饮料产品鱼龙混杂

一是外地柑皮冒充新会地理标志陈皮、“工艺皮”染色做旧虚标陈化年份、低年份陈皮充当高年份投料，直接造成陈皮饮料风味、活性物质（挥发油、黄酮）含量差距悬殊，但外包装无法区分。二是大量产品极低比例陈皮浸提液勾兑香精、甜味剂，却标称“正宗陈皮饮料”，纯香精调配产品冒充天然陈皮饮品，劣币驱逐良币。三是高温速提、反复蒸煮破坏陈皮特征功效成分，微生物、农残、二氧化硫残留管控水平参差不齐，食品安全隐患突出。

（三）产品标识标注混乱，消费者极易被误导

市场产品标注五花八门：未标注陈皮添加量、模糊标注“新会风味”“陈皮萃取液”、随意标注陈皮年份、混淆“柑皮饮料”与“陈皮饮料”概念。普通消费者无法辨别真实原料等级、投料多少，消费信任持续走低，整个品类口碑受损。

（四）产业规模化扩张后缺少标准化支撑，难以做大做强

陈皮饮料从现制茶饮延伸至瓶装、罐装、浓缩汁、复合调配饮料等多个品类，头部品牌规模化量产、区域特色企业扩产，但无统一工艺规范，无法实现上下游协同量产、规模化质控；出口、连锁集采、电商平台品控筛选缺少统一门槛，优质企业难以形成规模优势。

二、核心制定目的

定边界：明确陈皮饮料术语定义、产品分类，划定合格产品与香精勾兑仿制品的技术分界线，厘清“真正陈皮饮料”判定规则。

定门槛：统一原料准入（陈皮产地、陈化年限、理化指标）、最低陈皮投料/浸出物含量、加工工艺、感官、理化、微生物、添加剂限量全套技术指标。

定标注：规范标签强制标注内容，要求明示陈皮添加量、原料陈化年限、原料产地，杜绝虚假宣传。

定质控：统一出厂检验、型式检验项目与检测方法，给生产企业、检测机构、市场监管部门提供统一执行依据。

促自律：依托行业协会落地自愿采信机制，引导合规企业对标生产，淘汰低质仿冒产能。

三、制定标准的意义

（一）消费者层面：保障知情权与食品安全。强制标注陈皮添加量、原料产地、陈化年份，让消费者明明白白选购；统一农残、重金属、微生物限量，降低安全风险；遏制年份造假、产地冒充、香精勾兑等欺诈行为，重建消费信任。

（二）企业与产业层面：规范竞争，赋能优质品牌。设置技术门槛，杜绝低价劣质产品恶性竞争；统一原料验收与生产工艺，实现全链条标准化协同；降低上下游对接成本，支撑新品研发与品类创新。

（三）监管与市场治理层面：填补监管技术空白。团体标准严于国标底线，可作为抽检、投诉处置、商超准入、电商平台品质筛选的执法依据，统一监管尺度，提升执法效率。

（四）区域品牌与产业经济层面：赋能新会陈皮深加工。锁定地理标志陈皮在饮料中的应用规范，延伸产业链价值，带动种植、仓储、加工联动增收；抢占细分赛道标准话语权，助力广东陈皮饮料走向全国、出口海外。

（五）标准化体系层面：完善饮料细分品类标准矩阵。填补药食同源植物饮料专项标准空白，发挥团体标准响应快、易迭代的优势，持续吸纳新技术成果，适配产业升级速度。

	适用范围和    主要技术内容
	1.适用范围：适用于以自然陈化三年以上的陈皮为主要原料制成的预包装饮料，不适用于现制现售饮品及酒精饮料。

2.原料要求：明确陈皮最低添加量，禁用“工艺皮”，使用新会陈皮的须符合地理标志产品标准。

3.陈化时长与原料等级：按陈化年限划分原料等级（三年、五年、十年及以上），不同年份对应不同特征成分含量和感官要求。

4.特征成分等级归属：将总黄酮（或橙皮苷）含量与产品等级挂钩，设置“特级”“一级”等质量等级。

5.感官、理化、微生物指标：按GB 7101及植物饮料相关要求执行，增设特征成分指标。

6.标签标识：强制标注陈皮添加量、陈化年份、原料产地；使用新会陈皮的应标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或溯源码。

	国内外情况

简要说明
	（一）国内标准情况

1.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层面：GB 7101—2015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饮料》是饮料类产品的基础通用标准，对饮料的定义、原料要求、理化指标、微生物限量等作出规定。

GB/T 10789-2015《饮料通则》将饮料分为11类，其中“植物饮料”和“茶（类）饮料”分别对应植物提取和茶叶提取两类饮品，从分类层面为行业提供了基础框架。

GB/T31326-2014《植物饮料》适用于以植物或植物提取物位原料制成的饮料，规定了植物饮料的术语定义、产品分类和技术要求。

GB/T 21733-2008《茶饮料》适用于以茶叶提取液或其浓缩液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液体饮料，规定了茶饮料的产品分类、技术要求、试验方法等。
2.地方标准层面：DB4407/T 70—2021《地理标志产品 新会陈皮》对地理标志保护范围内新会陈皮的术语和定义、质量要求、试验方法、检验规则、标识、包装、运输、贮存进行了规定。

3.药材标准层面：《中国药典》（2020年版）收载了广陈皮标准，广东省中药材标准则单独收载了新会陈皮质量标准。

4.团体标准层面：目前已有多项与陈皮相关的团体标准发布或正在研制中。2022年8月，全国城市工业品贸易中心联合会发布了《陈皮醋》团体标准；2024年12月，广东省茶文化研究会发布了《陈皮调味茶》团体标准；2025年3月，江门市标准化协会批准了《新会柑良种与无病苗繁育技术规程》《新会柑皮仓储和陈化技术规范》《新会陈皮品鉴技术规范》等8项团体标准立项；2025年9月，海峡两岸茶业交流协会批准了《陈皮白茶》团体标准立项；2025年11月，《基于黄酮类成分比值的新会陈皮道地性鉴定方法》团体标准正式发布。此外，广西标准化协会已就《金桔陈皮醋饮料》公开征求意见。

截至目前，尚无针对纯“陈皮饮料”（即以陈皮为主要原料制成的饮料产品）的专门国家、行业或团体标准。

（二）国外标准情况：
目前国际上尚无专门针对陈皮饮料的标准。但植物饮料类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日益普及，欧盟、美国、日本等发达国家对植物饮料的原料安全性、标签标识、农药残留、重金属限量等均有严格规定。


	牵头单位
	（签字、盖公章）

年  月  日
	推荐单位

（如有）
	（签字、盖公章）

年  月  日


注：表格空间不够可自行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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